新建船舶开航海事政务事项“集成办”申请书
        海事局：
    现申请新建船舶开航海事政务事项“集成办”服务，为                船舶（船舶识别号为：CN                ）申请办理下列业务：
□船舶名称预留
□船舶所有权登记
□船舶烟囱标志、公司旗登记
[bookmark: _GoBack]□船舶国籍证书核发
□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核发
□交通运输系统无线电台许可
□船舶临时安全管理证书核发
□船舶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证书或者财务保证证书核发
□船舶文书签注
□船舶防污文书签注

船舶所有人名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船舶所有人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字）
船舶管理人名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申请人承诺：
1. 本人（单位）自愿申请新建船舶开航海事政务事项“集成办”服务。
2. 保证填写的信息全面、真实、准确、合法，反映的内容与实际情况一致，能够满足申请事项的法定条件、标准和技术要求。
以上承诺均为申请人真实意思的表示，申请人愿意承担由于申请人不实承诺、违反承诺所造成的一切法律责任。
申请人：        （签名/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船舶交易（本船籍港）海事政务事项“集成办”申请书
        海事局：
  现申请船舶交易（本船籍港）海事政务事项“集成办”服务，为                船舶（船舶识别号为：CN                ）申请办理下列业务：
□船舶注销登记
□船舶制式无线电台和识别码注销
□船舶名称预留
□船舶所有权登记
□船舶国籍证书核发
□船舶烟囱标志、公司旗登记
□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核发
□船舶制式无线电台和识别码申请
□船舶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证书或者财务保证证书核发

船舶所有人名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船舶所有人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字）
船舶管理人名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申请人承诺：
1.本人（单位）自愿申请船舶交易（本船籍港）海事政务事项“集成办”服务。
2.保证填写的信息全面、真实、准确、合法，反映的内容与实际情况一致，能够满足申请事项的法定条件、标准和技术要求。
3.本人（单位）将在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以前向          海事局提交符合要求和相关规定的以下材料，并愿意接受海事管理机构的监督和管理。
（1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（2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以上承诺均为申请人真实意思的表示，申请人愿意承担由于申请人不实承诺、违反承诺所造成的一切法律责任。
申请人：        （签名/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